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因公出国（境）承诺书
本人（姓名：          学号:           导师：            ）因（出国（境）事由）                 赴          （国家/地区），已完成学校规定的各项审批程序。在此出国（境）期间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1.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。自觉维护国家主权、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，提高政治敏锐性，自觉抵制违反党和国家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行为和言论，不收取国(境)外人员提供的反宣资料，不参与带政治目的的游行、示威、抗议、联署等。
2. 严格执行保密规定。履行保守国家秘密和维护国家安全、荣誉和利益的义务，严格遵守《国家安全法》、《反间谍法》、《保密法》和学校有关保密规定。在境外期间不在公共场合谈论涉及国家机密事项，不与陌生人及无关人员谈论内部问题，不得将秘密文件、内部资料、图表、样品和记有保密内容的笔记本及手提电脑带出境外。
3. 加强自我保护、防范意识，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。不前往和参加与身份不符的场所和活动，不私自参加国（境）外或有国(境)外背景的组织，保管好自身行李物品和贵重财物。
4. 不在国（境）外加入任何宗教团体，不接触法轮功等邪教组织，不参与任何宗教团体组织的宗教活动或集会，不在互联网等通讯手段进行宗教信息传播。
5. 遵守派往国（境）外学校的规章制度。按时前往国（境）外学校的项目部门注册并按时上课，按规定完成作业和考试，坚决杜绝学术舞弊行为。
6. 主动定期与导师沟通汇报思想及学习生活情况，主动向所在学院老师/导师报备在国（境）外住址及通信联络方式。
7. 派出按照预定的区域、路线、内容和时间进行，不擅自更改行程计划、中断或延长赴国（境）外交流时间，若有特殊状况而需要临时改变出行行程或时间，提前联系导师或双方学校负责老师申请行程变更及办理相关手续。
8. 出国（境）交流期满，按期返回学校做好返校手续的办理，并向所在学院老师/导师汇报在外的思想和学习情况。如逾期未归校，自觉接受学校按照相关学生管理条例处理。
9. 若本人违背上述承诺，承担一切责任后果。
10. 本人已阅读并知悉学校研究生因公出国（境）相关文件（请打勾）：
	《2025年浙江大学研究生对外交流服务指南》
	已阅【
	】

	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因公出国或赴港澳台申请手续办理流程》
	已阅【
	】

	《研究生因公出国（境）派遣证明办理流程》
	已阅【
	】
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联系电话：
日 期：
  行前教育说明：
1. 注册登录“平安留学在线培训平台”（http://palx.cscse.edu.cn/#/index），在平安课堂学习至少5门教育部平安留学行前培训系列课程（学术准备、心理辅导、爱国主义教育、安全常识、留学服务5个类别下各至少一门），并阅读《浙江大学平安留学出国（境）交流行前指南》。
2. 学生本人应仔细阅读填写本承诺书，并确认签署。承诺书签名后请将扫描件通过钉钉发给蓝庆老师（“平安留学”平台学习记录截图附后）。
3. 完成上述行前教育，并按流程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里各环节审批后，方可出国（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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